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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11月23日(星期三)上午10時10分 

地點：本校大林校區榮華樓二樓會議室、嘉義校區正心誠意樓一樓會議室(視訊) 

主席：周立勳校長                                     紀錄：羅育彤 

出席人員: 周校長立勳、秘書室李主秘財星、教務處黃主任莉萍、教學發展中心祝主

任如瑩、學生事務處馬主任耘、學生輔導中心簡主任秀芬、技術合作處吳

主任寶觀、總務處何主任順進、會計室許主任芳菁、人事室梁主任恩嘉、

生命教育中心謝主任昌任、通識中心莊主任舒卉、軍訓室黃主任建勳、餐

飲管理科呂主任玟蒨、護理科黃主任雅雯、美容保健科郭主任文隆、應用

外語科邱主任筑瑤、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科楊主任筱慧、護理科洪副主任玲

媚、護理科林副主任玫宏、護理科江副主任若華、課務組徐組長秀真、招

生註冊組李組長靜怡、資料研究組張組長育誠、圖書出版組黃組長一婷、

資訊組廖組長振墀、課外活動組顏組長漢軍、生活輔導組陳組長俊豪、體

育組黃組長瑞榮、衛生保健組陳組長慧文、就業輔導與校友事務組劉組長

麗君、研究發展組鄭組長皓元、環境安全組蕭組長采云、事務組許組長惠

民、出納組鄭組長秀雯 

列席人員： 

壹、會前祈禱(略) 

貳、主席致詞 

1.疫情持續，感謝學務處提供每日現況，但還是提醒大家要注重防疫。

2.隨著防疫政策開放，校慶也可如期舉行，當日也可以邀請來賓但請掌控人數，

並期許活動圓滿；另校慶捐款也盡量以安心就學基金為主。

3.公益路跑報名績效也達一半，盡量鼓勵同仁參與，校內同仁參與免費，且報名

上有遇到問題亦可協詢生教中心，此次也很感謝董事長贊助救護車及人員支

援，另活動相關細節在召開籌備會討論。

4.處室間的協調很重要，遇到問題應冷靜面對，且在有效時間內把握重點處理為

佳。

參、上次提案執行情形 

一、案    由：請各單位針對「政府各項補助款建立內部控制制度作業程序」，提

請審議。(提案單位：秘書室)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制定完成作業程序。 

二、案    由：制定本校霸凌防制規定，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學務處)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執行。又本次會議將再提修正案審議。 

三、案    由：討論辦理111年度校慶園遊會相關事項。(提案單位：課指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1.已於11月7~8日進行兩校區園遊會說明會。 

2.校慶活動依決議規劃執行中，執行進度將於會議中報告。

四、案    由：增修訂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第七點及合約

書」，提請討論。(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執行。 

五、案    由：修訂本校「教職員工出勤管理請假辦法第四條」，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人事室)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執行。 

肆、提案討論 

一、案    由：制訂本校「各項獎補助款工作流程作業程序」，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秘書室) 

決    議：修訂後通過。 

二、案    由：修訂本校霸凌防制規定，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學務處) 

決    議：照案通過。 

伍、各處室報告 

陸、臨時動議：無。 

柒、主席結論(略) 

捌、散會(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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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為使本校獎補助款之計畫提出、經費核銷、計畫執行的成果、計畫的風險評估，等各項工作流程有

所依循，並讓各項補助款達成最大效益，特訂本作業程序。

2. 範圍：

本校各項獎補助款等相關作業流程，均依本作業程序辦理。

3. 定義：

凡各機關對本校之獎補助款項皆屬之。

4. 權責：

4.1各行政單位及教學單位提出計畫申請。

4.2各項工作流程，負責的單位。

   4.2.1(各專案計畫專責單位)：通知各執行單位執行計畫。 

  4.2.2執行單位：提出簽呈及請購單，經相關單位核章後，將請購單及相關文件送會計室核銷。 

   4.2.3會計室：審核單位之請購單並出帳，及事後的專款專用管理。 

   4.2.4校長室：核章。 

   4.2.5出納組：依傳票匯款。 

5. 作業流程圖：

如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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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獎補助款作業流程圖 
 

1.各項獎補助款

各單位依規定時

程、校務發展計畫

書提出計畫及配

合款申請 

2.依據實際核定金額，執行

各項計畫，並依學校各項法

規完成計畫工作各項流程。 

3.針對實施計畫做風險評 

  估。 

4.計畫執行結束後，針對預

期達成目標做成果的評估。 

5.未達成目標的項目，要有

提出改善措施 

7.各項補助款的作業流

程，合乎 PDCA的精神，自

我監督、自我改善、達成目

標、永續發展。 

6.針對稽核委員，提出的改

善建議，要完成改善。無法

改善要提出說明。 

A 合乎補助款各項規 

  定。 

B 有相關的簽呈。 

C 有依據會計相關規 

  定。 

D 合乎招標的各項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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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業程序： 

   6.1各項獎補助款各單位依規定時程、校務發展計畫書提出申請 

   6.2依據實際核定金額，執行各項計畫，並依學校各項法規完成計畫工作各項流程。 

   6.3針對實施計畫做風險評估。 

   6.4計畫執行結束後，針對預期達成目標做成果的評估。 

   6.5未達成目標的項目，要有提出改善措施。 

   6.6針對稽核委員，提出的改善建議，要完成改善，無法改善要提出說明。 

   6.7各項補助款的作業流程，合乎 PDCA的精神，自我監督、自我改善、達成目標、永續發展。 

      

7. 控制重點： 

  7.1申請經費計畫依據。 

  7.2使用經費是否依相關規定、規定程序。 

  7.3經費使用後的功成效(結果)如何。 

  7.4未達預期目標，有沒有改善的機制。 

7.5要訂定風險評估機制。 

7.6稽核小組稽核提出改善建議後，有無改善或說明？並紀錄備查。 

   

8. 依據及相關文件： 

   8.1當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 

   8.2計畫核銷的簽呈或相關資料。 

       

9. 使用表單： 

   9.1公文 

9.2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 

9.3經費表 

9.4財產(物品)驗收單 

 9.5財產增加單 

 9.6請購單 

 9.7核銷單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校園霸凌防制規定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110年00月00日防疫會議修訂通過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九條 學校應組成防制校園霸凌因應

小組，每學年至少召開乙次會

議，以校長為召集人，學務主

任為執行秘書，其成員應包括

軍訓室主任、生活輔導組長、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各科及通

識教育中心教師代表各1名、

家長代表 1名、學者專家 1名

(以上由執行祕書簽請校長遴

聘)、學生代表2名(大林、嘉義

校區各 1名，由學生會推派)，

負責處理校園霸凌事件之防

制、調查、確認、輔導及其他

相關事項，開會時應有小組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決議事

項應有出席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 

       受調查人為校長時，應報請教育部

組成校園霸凌事件審議小組，

負責處理校長對學生霸凌事件

之調查及審議事項。 

       學校召開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會

議時，得視需要邀請科主任、

職員工代表或具霸凌防制意識

之專業輔導人員、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委員、法律專業人

員、特殊教育專業人員、警

政、衛生福利、法務等機關代

表參加。  

       學校應薦派人員參加霸凌防制相關

研習或課程，以充實小組成員

之培訓管道。 

第九條 學校應組成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

組，每學年至少召開乙次會議，以

校長為召集人，學務主任為執行秘

書，其成員應包括生活輔導組長、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教師代表各科

各1名、家長代表 1名、學者專家 1

名(以上由執行祕書簽請校長遴

聘)、學生代表2名(大林、嘉義校

區各 1名，由學生會推派)，負責處

理校園霸凌事件之防制、調查、確

認、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開會時

應有小組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決議事項應有出席成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 

       受調查人為校長時，應報請教育部組成

校園霸凌事件審議小組，負責處理

校長對學生霸凌事件之調查及審議

事項。 

       學校召開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會議

時，得視需要邀請科主任、職員工

代表或具霸凌防制意識之專業輔導

人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法律專業人員、特殊教育專業人

員、警政、衛生福利、法務等機關

代表參加。  

       學校應薦派人員參加霸凌防制相關研習

或課程，以充實小組成員之培訓管

道。 

1.增加軍訓

室主任為小

組成員。 

2.增加1名

通識教育中

心教師代

表。 

附件二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校園霸凌防制規定 
            

        111年 10月 19日行政會議通過 

   111年11月**日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防制校園霸凌事件，建立有效之預防及處理

機制，特依據教育部校園霸凌防制準則，訂定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校園霸凌防制規

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二條 本規定用詞定義如下 

 一、學生：指各級學校具有學籍、學制轉銜期間未具學籍者、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交換

學生、教育實習學生或研修生。 

 二、教師：指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教官、運用於協助教學之志願

服務人員、實際執行教學之教育實習人員及其他執行教學或研究之人員。  

 三、職員、工友：指前款教師以外，固定、定期執行學校事務，或運用於協助學校事務之

志願服務人員。 

 四、霸凌：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

路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弄等行為，使

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不友善環境，產生精神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

學習活動之進行。 

五、校園霸凌：指相同或不同學校校長及教師、職員、工友、學生（以下簡稱教職員工

生）對學生，於校園內、外所發生之霸凌行為。 

    前項第四款之霸凌，構成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第五款所稱性霸凌者，依該法規定

處理。 

第三條 學校應以預防為原則，分別採取下列防制機制及措施，積極推動校園霸凌防制工作： 

一、學校應運用人力，擔任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並建構友善校園環境。  

二、學校應加強實施學生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資

訊倫理教育、偏差行為防制及被害預防宣導，奠定防制校園霸凌之基礎。 

三、學校每學期應辦理相關之在職進修活動，或結合校務會議、導師會議或教師進修研習

時間，強化教師、職員、工友（以下簡稱教職員工）防制校園霸凌之意願、知能及

處理能力。 

四、學校得善用退休校長、退休教師及家長人力，辦理志工招募、防制霸凌知能研習，建

立學校及家長聯繫網絡，協助學校預防校園霸凌及其事件之協調處理，強化校園安

全巡查。 

五、學校應利用各項教育及宣導活動，向學生、家長、校長及教職員工說明校園霸凌防制

理念及事件調查處理程序，鼓勵學生、家長、校長及教職員工申請調查或檢舉，以

利學校即時因應及調查處理。 

六、學校於校園霸凌事件宣導、處理或輔導程序中，得善用修復式正義策略，以降低衝

突、促進和解及修復關係。 

七、學校應寬列第一項推動防制工作及校園霸凌事件處理程序之預算。 

第四條 學校為防制校園霸凌，準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防制準則第四條、第五條規

定，將校園霸凌危險空間，納入校園安全規劃。 

第五條 學校應加強校長及教職員工生就校園霸凌防制權利、義務及責任之認知；校長、教職 



員工生於進行校內外教學活動、執行職務及人際互動時，應發揮樂於助人、相互尊重之

品德。校園霸凌防制應由班級同儕間、師生間、親師間、校長及教職員工間、班際間及

校際 間共同合作處理。 

第六條 學校應透過平日教學過程，鼓勵及教導學生如何理性溝通、積極助人及處理人際關

係，以培養其責任感及自尊尊人之處事態度。學校及家長應協助學生學習建立自我形

象，真實面對自己，並積極正向思考。 

第七條 學校對被霸凌人及曾有霸凌行為或有該傾向之校長及教職員工生，應積極提供協助、 

主動輔導，並就學生學習狀況、人際關係與家庭生活，進行深入了解及關懷。 

第八條 校長及教職員工應以正向輔導管教方式啟發學生同儕間正義感、榮譽心、相互幫助、 

關懷、照顧之品德及同理心，以消弭校園霸凌行為之產生。 

       校長及教職員工應主動關懷、覺察及評估學生間人際互動情形，依權責進行輔導，必要

時送學校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確認。 

       校長及教職員工應具備校園霸凌防制意識，避免因自己行為致生霸凌事件，或不當影 

響校園霸凌防制工作。 

第九條 學校應組成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每學年至少召開乙次會議，以校長為召集人，學

務主任為執行秘書，其成員應包括軍訓室主任、生活輔導組長、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教師代表各科及通識教育中心各1名、家長代表 1名、學者專家 1名(以上由執行祕書簽

請校長遴聘)、學生代表2名(大林、嘉義校區各 1名，由學生會推派)，負責處理校園霸

凌事件之防制、調查、確認、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開會時應有小組成員二分之一以

上出席，決議事項應有出席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受調查人為校長時，應報請教育部組成校園霸凌事件審議小組，負責處理校長對學生霸

凌事件之調查及審議事項。 

       學校召開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會議時，得視需要邀請科主任、職員工代表或具霸凌

防制意識之專業輔導人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法律專業人員、特殊教育專業

人員、警政、衛生福利、法務等機關代表參加。  

       學校應薦派人員參加霸凌防制相關研習或課程，以充實小組成員之培訓管道。 

第十條 學校應依校園霸凌防制準則，訂定校園霸凌防制規定，並將教育部校園霸凌防制準則

第六條至第九條規定，納入教職員工聘約中。其內容應包括下列事項： 

     一、校園安全規劃。  

     二、校內外教學及人際互動應注意事項。 

     三、校園霸凌防制之政策宣示。 

     四、校園霸凌之界定、樣態、受理窗口及通報權責。 

     五、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工作權責範圍。  

     六、校園霸凌之申請調查程序。  

     七、校園霸凌之調查及處理程序。  

     八、校園霸凌之申復及救濟程序。  

     九、禁止報復之警示。 

     十、隱私之保密。  

     十一、其他校園霸凌防制相關事項。 

第十一條 校長及教職員工知有疑似校園霸凌事件時，均應立即向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通

報，並向教育部校安中心通報，至遲不得超過二十四小時，並應視事件情節，另依兒

童及少年福利與權益保障法等相關規定，向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進行通報。 



       前項規定通報時，除有調查必要，基於公共利益考量或法規另有規定者外，對於行 

為人及被霸凌人（以下簡稱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及協助調查人之姓名或其他足 

以辨識其身分之資料，應予以保密。 

第十二條 疑似校園霸凌事件之被霸凌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以下簡稱申請人），得向行為人於 

行為發生時所屬之學校（以下簡稱調查學校）申請調查。 

       任何人知悉前項事件時，得依規定程序向學校檢舉之，若無人願意當檢舉人，由該班

導師或代導師、輔導教官擔任檢舉人。 

       學校經大眾傳播媒體、警政機關、醫療或衛生福利機關（構）等之報導、通知或陳情

而知悉者，視同檢舉。 

第十三條 校園霸凌事件之申請人或檢舉人得以言詞、書面或電子郵件申請調查或檢舉；其以

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者，學校應作成紀錄，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朗讀或使其閱覽，

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者，除學校已

知悉有霸凌情事者外，得不予受理。  

         前項書面或依言詞、電子郵件作成之紀錄，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申請人或檢舉人姓名、聯絡電話及申請調查日期。 

二、申請人申請調查者，應載明被霸凌人之就讀學校、班級。 

三、申請人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請調查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申請人及受委任人姓

名、聯絡電話。 

四、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實內容，如有相關證據，亦應記載或附卷。 

第十四條 本校校園霸凌事件申請調查或檢舉之受理單位為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生活輔導

組接獲調查或檢舉之申請，應初步了解是否為調查學校。 

         非調查學校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知有疑似校園霸凌事件時，除依第十一條規定通

報外，應於三個工作日內將事件移送調查學校處理，並通知當事人。 

第十五條 當事人分屬不同學校者，以先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之學校負責調查，相關學校應派 

代表參與調查。 

         前項事件行為人已非調查學校或參與調查學校之教職員工生時，調查學校應以書面 

通知行為人現所屬學校派代表參與調查，被通知之學校不得拒絕。 

         學制轉銜期間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件，管轄權有爭議時，由教育部決定之。 

第十六條 調查學校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時，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 

受理。 

調查學校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不予受理： 

 一、非屬本規定所規定之事項。 

 二、無具體之內容或申請人、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 

 三、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 

    前項不受理之書面通知，應敘明理由。 

    第二項所定事由，必要時得由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之指派委員三人小組認定之。 

第十七條 申請人或檢舉人於前條第一項之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不受理通知之次日起二十

日內，得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申復。本校申復受理單位為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

組。 

         前項不受理之申復以一次為限。 

事件管轄學校接獲申復後，應將申請調查或檢舉案交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重新討 

論受理事宜，並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復人申復結果；申復有理由者，防制校園

霸凌因應小組應依本規定調查處理。 



第十八條 調查學校接獲第十七條第一項之申請調查或檢舉後，除有同條第二項所定事由外， 

應於三個工作日內召開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會議，開始調查處理程序。 

第十九條 為保障校園霸凌事件當事人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人格發展權及其他 

權利，必要時，學校得為下列處置，並報教育部備查： 

一、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錄或成績評量，並積極協助其課業、教學或工作，得

不受請假、學生成績評量或其他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尊重被霸凌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情節嚴重者，得施予抽離或

個別教學、輔導。 

三、避免行為人及其他關係人之報復情事。 

四、預防、減低或杜絕行為人再犯。 

五、其他必要之處置。 

當事人非屬調查學校之教職員工生時，調查學校應通知當事人所屬學校，依前項規定

處理。 

前二項必要之處置，應經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決議通過後執行。 

第二十條 學校調查處理校園霸凌事件時，應依下列方式辦理： 

一、調查時，應給予雙方當事人陳述意見之機會；當事人為未成年者，得由法定代理

人陪同。 

二、避免行為人與被霸凌人對質。但基於教育及輔導上之必要，經防制校園霸凌因應

小組徵得雙方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同意，且無權力、地位不對等之情形者，不在

此限。 

三、不得令當事人與檢舉人或證人對質。但經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徵得雙方及其法

定代理人之同意，且無權力、地位不對等之情形者，不在此限。 

四、學校基於調查之必要，得於不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料，交由當

事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 

五、學校就當事人、檢舉人、證人或協助調查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料，

應予保密。但基於調查之必要或公共利益之考量者，不在此限。 

六、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關法律責任，調查學校得經防制校園霸凌因應

小組決議，或經行為人請求，繼續調查處理；教育部認情節重大者，應命學校繼

續調查處理。 

第二十一條 依前條第五款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學校參與調查處理校園霸凌事件之所有 

人員。 

依前項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學校或相關機關就記載有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及協助調查人姓名之原始文書， 

應予封存，不得供閱覽或提供予偵查、審判機關以外之人。但法規另有規定者， 

不在此限。 

調查處理校園霸凌事件人員，就原始文書以外對外所另行製作之文書，應將當事

人、檢舉人、證人及協助調查人之真實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料刪除，並

以代號為之。 

第二十二條 學校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之調查處理，不受該事件司法程序是否進行及處理結 

果之影響。 

前項之調查程序，不因行為人喪失原身分而中止。 

第二十三條 校園霸凌事件之行為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檢舉人、證人，應配合學校調查程序及處

置。  



           學校於調查前項事項程序中，遇被霸凌人不願配合調查時，應提供必要之輔導或

協助；被霸凌人拒絕接受輔導或協助時，教育部應視實際情形，積極協助學校處

理。 

第二十四條 學校應於受理疑似校園霸凌事件申請調查、檢舉、移送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完成調

查；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二次為限，每次不得逾一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

及行為人。 

           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其所屬

學校提出報告。 

           學校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二個月內，自行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相關法律、 

法規或學校章則等規定處理，並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

人、檢舉人及行為人。 

第二十五條 學校將前條第三項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行為人時，應一併提供調查報 

告，並告知不服之申復方式及期限。 

           申請人或行為人對學校調查及處理結果不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十日 

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申復(受理單位為生活輔導組)；其以言詞為之者，

調查學校應作成紀錄，經向申請人或行為人朗讀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

由其簽名或蓋章。  

           前項申復以一次為限，並依下列程序處理： 

一、學校受理申復後，應即由學務主任簽請校長組成審議小組，並於三十日內作成

附理由之決定，以書面通知申復人申復結果。 

二、前款審議小組應包括防制校園霸凌領域之相關專家學者、法律專業人員或實務

工作者。 

三、原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成員不得擔任審議小組成員。 

四、審議小組召開會議時由小組成員推舉召集人，並主持會議。 

五、審議會議進行時，得視需要給予申復人陳述意見之機會，並得邀所設防制校園

霸凌因應小組成員列席說明。 

六、申復有理由時，由學校重為決定。 

          七、前款申復決定送達申復人前，申復人得準用前項規定撤回申復。 

第二十六條 當事人對於學校處理校園霸凌事件之申復決定不服，得依教師法、本校學生申訴 

案處理要點提起申訴。 

第二十七條 校長對學生之霸凌事件，由學校所屬主管機關準用第十二條至前條有關受理、調 

查及救濟等程序，進行事件處理。 

第二十八條 學校完成調查後，確認校園霸凌事件成立時，應立即啟動霸凌輔導機制，並持續輔

導當事人改善。 



前項輔導機制，應就當事人及其他關係人訂定輔導計畫，明列懲處
建議或管教措施、輔導內容、分工、期程，完備輔導紀錄，並定期
評估是否改善。 
當事人經定期評估未獲改善者，得於徵求其同意後，轉介專業諮
商、醫療機構實施矯正、治療及輔導，或商請社政機關（構）輔導
安置；其有法定代理人者，並應經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學校確認成立校園霸凌事件後，應依事件成因，檢討學校相關環
境、教育措施及輔導資源，立即進行改善。 

第二十九條 前條輔導，學校得委請醫師、臨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社會工

作師或律師等專業人員為之。 

學校執行輔導工作之人員，應謹守專業倫理，維護學生接受輔導

專業服務之權益；            必要時，曾參與調查之防制校園霸

凌因應小組成員，應迴避同一事件輔導工作。 

第三十條 校園霸凌事件情節嚴重者，學校應即請求警政、社政機關（構）或

司法機關協助，並依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及少年福利與權益保

障法、社會秩序維護法等相關規定處理。 

第三十一條 學校校長、教職員工生或其他人員有違反本規定者，應視情節輕

重，分別依成績考核、考績、懲戒或懲處等相關法令規定及學校

章則辦理。 

第三十二條 學校於校園霸凌事件處理完成，調查報告經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

議決後，應將處理情形、調查報告及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之會議

紀錄報教育部。   

第三十三條 本規定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